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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关于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反馈意见相关事宜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致：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锦天城”）作为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首次申请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专项

法律顾问，锦天城经办律师（以下简称“锦天城律师”）于 2007 年 9 月 22 日出

具了锦律证字（2007）第 40922 号《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大华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法律意见书》（下称“《法律意见

书》”）；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071878 号《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

审查反馈意见通知书》的有关要求，于 2008 年 1 月 31 日出具了《上海市锦天城

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

律意见书》（下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又于 2008 年 3 月 3 日出具了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二）》，现根据中国证监会证发反馈函[2008]77 号《关

于发审委对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审核意见的

函》的要求，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三）是对《法律意见书》及《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的补充，并构成《法律意见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中使用简称的含义与《法律意见书》及《补充法律

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中所使用简称的含义相同。 

一、请保荐人、律师补充说明“发行人监事刘云珍、陈建峰在任职期间转让

股权的行为不会给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带来法律风险”的表述的判断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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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意见6） 

基于对我国发行股票与上市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理解，锦

天城律师认为，发行人监事刘云珍、陈建峰在任职期间转让股权的行为不会给本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带来法律风险，其判断依据如下： 

1、对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了《公司法》在任职

期间内转让其所持本公司股权的有关规定，是否不得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问

题，我国在法律适用上尚属法律、法规没有明文规定的情形。 

2、发行人不属于《管理办法》第二十五条第二款所列“最近36个月内违反

工商、税收、土地、环保、海关以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受到行政处罚、且情

节严重”的情形。 

3、在权利的维护方面，根据我国诉讼时效制度的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

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监事刘云珍、陈建

峰2005年11月16日转让股权至今已经过了二年，期间未有中止、中断和延长的情

形，受到侵害的权利人在法定的时效期间未行使权利，当时效期间届满时，即丧

失了请求人民法院依诉讼程序要求义务人履行义务的权利。 

4、从股权转让的实施结果上，不属于牟取不正当利益，损害其他股东及社

会公共利益的情形，且至今未有危害或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权益、损害社会公共

利益的结果发生，也未受到法律追究与制裁或行政处罚。 

5、刘云珍、陈建峰向发行人股东转让股权，系个人行为而非发行人企业法

人行为，刘云珍、陈建峰、朱江明、陈爱玲共同作出承诺：“如因股权转让发生

纠纷或任何法律后果，均由承诺人连带承担一切责任，保证公司在任何时候均不

因此受到任何损失”。发行人对此不负有法律上的连带责任。 

6、发行人已依法建立、健全法人治理结构相关制度，将有效规范发行人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股权（股票）转让行为，杜绝违法违规转让股权行为

的发生。 

 

二、请保荐人、律师对原国有股东网通信息港转让公司股权在取得国有资

产管理部门的审批备案及挂牌交易程序之前办理工商变更手续的行为是否合法

有效进行核查并发表意见（审核意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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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经核查：2006 年 11 月 30 日，杭州网通信息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

州网通信息港”）股东会决议同意将杭州网通信息港持有大华数字 25％的股权以

公开挂牌的形式进行转让。同日，大华数字股东会决议，同意杭州网通信息港将

其持有大华数字 25％的 500 万股股权转让给发行人。2006 年 12 月 1 日，杭州网

通信息港与发行人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并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根据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财政部令（第 3 号）《企业国有产权

转让管理暂行办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未按本办法有关规定在产权交易机构

中进行交易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或者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相关批准机构应

当要求转让方终止产权转让活动，必要时应当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确认转

让行为无效”。锦天城律师认为，原国有股东杭州网通信息港转让大华数字股权

在取得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审批备案及挂牌交易程序之前办理工商变更手续的

行为存有法律瑕疵，存在被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或者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相关批

准机构依法确认股权转让行为为无效的法律风险，由此其在工商局办理的股权变

更登记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2、经核查：杭州网通信息港与发行人为纠正股权转让的不规范行为，协商

决定补充履行国有产权交易的法律程序。经转让股权相关各方的一致同意，大华

数字于 2007 年 2 月 28 日股东会作出决议，全体股东同意杭州网通信息港将所持

大华数字 25％股权以公开挂牌的形式进行转让。 

2007 年 2 月 28 日,浙江大华控股有限公司、傅利泉、朱江明、王增锹、陈

爱玲、吴军出具“承诺书”： 

承诺人就 2006 年 12 月 21 日与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签订“股权转让

协议”的事项，作出如下承诺： 

承诺人依据 2006 年 12 月 21 日“股权转让协议”从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受让的浙江大华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97％的 1940 万股股权，在以下情形下将无

条件向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或由其指定的第三方、或根据有权机构、部

门作出的决定办理所受让股权的返还或转让手续： 

（1）杭州网通信息港有限公司通过产权交易所挂牌出让其持有 25％浙江大

华数字科技有限公司的股权未能由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获得时。 

（2）承诺人依据 2006 年 12 月 21 日“股权转让协议”从浙江大华技术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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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受让的浙江大华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97％的 1940 万股股权，被依法确认

为无效时。 

（3）承诺人返还上述股权的价格与受让上述股权时的价格相同；承诺人无条

件办理股权返还或转让所需的一切手续。 

（4）本承诺书经签字或盖章即为生效；本承诺为不可撤销、不能变更的承诺。 

3、经核查:杭州网通信息港于 2007 年 3 月 8 日申请履行国有产权挂牌交易

的程序。该转让股权历经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审核、挂牌公示、购买申报等程序，

最终以发行人为唯一受让股权的申报者并取得受让股权的资格。2007 年 4 月 26

日，股权转让方、受让方以及受托机构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杭州分所签订了编号

为 07020531 的《产权交易合同》，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对《产权交易合同》进行

审核通过，并出具编号 N0.0002738《产权交易凭证（A类）》。 

2007 年 4 月 26 日，发行人向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在产权交易机构进

行交易及其交易文件的补充备案申请，经获准该等交易文件业已进行了补充备案

登记。 

4、锦天城律师认为，我国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对转让国有产权未履行产

权交易的法律程序即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之后再补充履行国有产权交易法

律程序的，没有禁止性规定，故补充履行国有产权交易程序应为合法有效。 

经杭州网通信息港补充履行法律法规规定的国有资产产权交易的程序，消除

了转让大华数字股权一度存在的法律风险,使股权转让行为的合法性由不确定性

转变为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相关规定的要求，且在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完成了

产权交易文件的补充备案登记手续。锦天城律师认为，杭州网通信息港转让大华

数字股权的行为应视为符合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履行了必要的

法律程序，系真实、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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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发

申请文件反馈意见相关事宜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之签字页）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本五份，副本五份。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的出具日为    年  月  日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公章）                

 

负责人：史焕章                

 

 

经办律师：章晓洪             

   

 

许新志             

 

 

 

 

 

 

 

 

 
 


